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黟教〔2025〕49号

关于认真做好2025-2026学年度第一学期
期末和寒假工作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黟县职业学校：
2025-2026学年度第一学期即将结束，为确保全县中小学生和在园幼儿度过一个安全、文明、愉快、有意义的寒假，根据市教育局黄教基〔2025〕26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遵守寒假时间和开学时间
1.放寒假时间。全县幼儿园、义务教育学校寒假从2026年2月5日（腊月十八、周四）开始；黟县中学、黟县职业学校寒假从2026年2月12日（腊月二十五、周四）开始。教职工离校时间由各校视期末工作安排、结束工作进展情况自行确定。如遇冰雪等恶劣天气，相关学校报县教育局批准后，可提前放假。
2.春季学期开学时间。2026年春季学期，全县幼儿园、义务教育学校、黟县职业学校和黟县中学高一、高二年级2026年3月4日（正月十六，周三）报名上课；黟县中学高三年级2026年2月25日（正月初九，周三）正式上课。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提前到校，安排好教育教学及开学报到工作，确保开学各项工作正常有序。
二、认真部署和落实放假前有关工作
1.统筹安排期末工作。根据寒假开始时间，各校要对教育教学进度和学校工作计划完成情况进行自查，及时进行补差补缺，规范实施质量监测与评价，并全面做好工作总结，重点突出“五育融合”落实情况。工作总结用词要精炼，主要写创意创新做法，学校及师生取得成绩，存在困难和问题，新学期工作思路。各校于2月12日前，将本学期工作总结（含“导-师-制+”工作开展情况专项总结）、寒假值班安排表统一报县教育局办公室，县教育局将不定时抽查值班情况。
2.加强安全和文明教育。各校要在放假前上好“最后一堂课”，围绕交通安全、饮食安全、传染病防控、用火用电安全、防中毒、防侵害、防滑冻溺水、防摔跌、防踩踏挤压、防网络诈骗及防网瘾等内容，开展全面系统的安全教育；要做好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防范应对工作，引导学生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切实预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学校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倡导勤俭节约、文明过节，增强学生法治观念与社会公德意识，引导学生遵守日常行为规范，度过健康、文明、充实的假期。
3.确保学生安全离校。各校要通过《致家长一封信》等形式告知每一名学生家长离校返校时间，确保家校对接不脱档。寄宿制学校要认真组织好寄宿学生安全回家工作，尤其注意雨雪霜冻天气的路途安全。
4.科学规划假期生活。寒假期间，要充分发挥家长代表委员会临时党支部、家委会作用，结合本校实际和学生家长需要，提倡围绕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布置活动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教育引导学生认真完成寒假作业，充分利用寒假时间补缺补差，开展假期阅读。鼓励并指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和文明创建志愿活动，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
5.强化家校协同共育。各校要通过多种形式，密切家校联系，指导家长做好传统文化教育、假期安全监管、心理健康关怀与体育锻炼等工作，切实履行法定监护责任。要特别关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留守儿童、贫困家庭子女、残疾儿童、学困生等重点学生群体的假期生活，及时了解掌握学生健康状况和思想动态，多形式开展关心关爱。
6.做好控辍保学和生源稳控工作。各校要抓住假期外出务工家长返乡的机会，及时和家长沟通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努力做好控辍保学工作。要加强学籍管理和入学招生政策宣传，从关爱学生出发，有重点有针对性地了解学生就读和升学意向，正确引导家长理性选择，不跟风，切实做好生源稳控工作。
三、认真落实“双减”工作要求
1.规范办学与师德行为。各校要进一步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落实“五项管理”。合理统筹各学科寒假作业，严控总量、提升质量。严禁中小学组织或变相组织寒假补课，严禁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开展有偿补课，严禁为其提供场所或学生信息。学校和教师均不得介绍、组织学生到社会办学机构培训，不得推荐或变相推荐假期作业等教辅材料。在职教师不得参与任何形式的有偿教育活动，一经查实，严肃处理。
2.加强校外培训监管。寒假期间，县教育局将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排查，坚决防止校外培训机构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寒假组织学科类培训。各校要加强学生寒假期间参加非学科类培训的引导，要认清机构是否有办学许可资质，是否规范使用“校外培训家长端”APP进行报名收费，是否存在以“充值优惠”“买多送多”等优惠方式或以充值、次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费用的情形。
四、加强寒假期间校园安全工作
1.严格校园场所管理。各校要继续加强封闭管理，落实日常巡逻巡查制度。尤其做好实验药品等危险物质的管理，杜绝社会不安定因素侵入校园和校内危险物质外泄等责任事故的发生，确保校园安全。
2.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各校要组成专班，利用假期对校舍、食堂、运动场（馆）、实验室、安全防护设施、特种设备和水电线路状况等重点领域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建立隐患清单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时限，实行销号管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
3.严格执行值班制度。各校要切实加强值班值守，每天落实专人值班，确保通讯畅通。完善应急协调机制，遇到突发事件要迅速响应，稳妥处置，并立即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不得迟报、漏报、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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